
臺南市安定區南興國民小學114學年度SH150方案推動計畫

壹、實施依據:

一、國民體育法第14 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應安

排學生在校期間,除體育課程時數外,每日均應參與體育活動,其每星期合計應

達一百五十分鐘以上,並針對身心障礙學生提供適應體育教學,確保身心障礙學

生平等參與體育活動課程。」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體育實施辦法第13條:學

校應安排學生在校期間,每日均應參與體育活動,其每星期合計應達一百五十分

鐘以上,並針對身心障礙學生提供適應體育教學,確保身心障礙學生平等參與體

育活動課程。

三、教育部體育署103年6月5日臺教體署學(三)字第1030017103 號函之

「SH150 方案」。

貳、目標:

一、學生運動日常化,妥善規劃晨間、課間與課餘活動,培養規律運動習慣。

二、建立學生正確運動與健康知能,以提高學生學習動機熱愛運動。

三、家長觀念正確,參與、支持與支援,鼓勵學生,效果才能彰顯。

叁、實施要點:

一、本校體育行政業務由體衛組負責辦理。

二、本校為策進及協調全校體育工作及行政業務,執行下列事項:

(一)全學年度體育實施計畫。(二)推動並執行 SH150 方案。

(三)校內重要體育教學及活動之規劃、輔導及推動事宜。

(四)學校體育特色之發展。

三、校應於每學年開學前訂定全學年度體育實施計畫,並應切實執行。

四、鼓勵體育教師定期參加專業進修活動。

五、每學年結束後,評鑑本計畫實施成效,並研訂具體改進措施。



肆、實施對象:全校教職員工生

伍、推動期程:自114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實施,每年經常性辦理。

陸、推動策略

一、組織分工

工作組別 職稱 姓名

計畫主持人 校長 黃莉雯

學務主任 鄭曉的

行政組 體衛組長 王文昌

生教組長 陳桂蘭

黃雅珍

吳宜蓁

林嘉毓

方泰淵

護理師

教務主任

「教學組長

各班級任導師

家長會長

教學組

家長代表

支援組

生行政單位

社區民眾

社區警政、衛

工作職掌

研擬並主持計畫,督導推動SH150方案之各項事

宜。

研究策畫、督導計畫執行,並行政協調與社區

資源整合、聯繫。

執行計畫與資料上傳

協助執行計畫

協助執行計畫(身體健康及營養需求評估等)

協助執行計畫

協助執行計畫

協助執行計畫

協助執行計畫

擔任體育志工協助執行計畫

協助執行計畫












